附件3

“泉州市中等职业学校特色校建设工程”自评表
	基础性指标

	指标
	分值
	自评
	复评

	
	
	等级
	分值
	等级
	分值

	1学历教育★
	7
	
	
	
	

	2师资结构★
	4
	
	
	
	

	3占地面积★
	5
	
	
	
	

	4建筑面积★
	5
	
	
	
	

	5实训条件★
	4
	
	
	
	

	6专业设置
	5
	
	
	
	

	发展性指标

	1领导班子
	5
	
	
	
	

	2办学理念
	5
	
	
	
	

	3办学机制
	5
	
	
	
	

	4专业建设
	6
	
	
	
	

	5教学改革
	6
	
	
	
	

	6师资队伍建设
	6
	
	
	
	

	7实训基地建设
	6
	
	
	
	

	8信息化建设
	5
	
	
	
	

	9学校管理
	6
	
	
	
	

	10德育工作
	6
	
	
	
	

	11服务社会
	6
	
	
	
	

	12教育教学成果
	8
	
	
	
	

	合计
	100
	
	


一、基础性指标中标有“★”的指标为核心指标，其中只要有两个核心指标达不到相应要求，则视为相应等级不合格。
二、对中等体育运动学校、艺术学校，可按照国家有关设置标准和管理规定认定达标等级，对其在全省同类学校处于领先地位的，可以根据实际办学水平认定规范化等级。
三、总分达到60分可认定达标学校，75分以上可认定为规范化学校。


